LHFFR 2 RA TR
112 B 373 % 26805

+omA
T E ST Ry AT
PR FHRABRAIFRATRE R B FRGF LD HER

BYRPEE L P AT ARFRII4ES?Y 8E’ A - F AR

FIRART AP T ELBI0p p o AE FR I RTETR (T
F)263,286~ » & E e FRIRd o b H) R BN F 3R
SwH FFo
o
CRAEFREFITEZICR T "o 5 38 %= Fi2mt
PR RETTEZ 132 FTTHEZ 142R T Ao e 25 104 2
Ho iz %4410E %198 4R 0 T3 37 B b 3w
KA TALRER /IR Y - FERA2 T~ 3
Bl o) 2 %4421 %2 3R T FEA AN A
Hu2 22 Fav it 4 R - F2RBTIRE &
AT > o2 3R s BT w2 ) PR AL
BRI o A B RE o AHII3E12 30p 2
TFEF S4E11psr2 T2 EEmaAT gt
FEZRFINGEE Y /B AFERIEE | $3EFIAR
! rﬂ?’fﬁi*&m%\”% EAE I %é;‘o o Hp:m
Pe B FR l0F ~ T dne o Ay
6% 178 Jn T 48> Sofixl04 25 ; sélo,a; %31,000
Fne o Ao prl04 2.3 0
SN FIBERNEFERZEFTTIE 1%2‘1 2R TRk
Food B PEGTR R B AR S
R s WY M RERFERD 211E

B

%— 7



I

Vi

I=q

Boo | iE RTTHEZ2% 1780~ MZﬁ*&L Fr-Fa
;M= R - RH 4R

‘?‘ﬂk’%l—’-}_,.;_,_‘l%'gpo
PoER

wm‘g; { N,

EOS = % 190% K112#11% 14p
0 NEFFWRIZ 577 ‘%—LZ%ZIE_’V T e %‘% T4 0
w2 RE

o 1128112 14p B & o 2. X E 732
RITFE2 2820 R "= A kA F L R
FrdgesgrF o 2 HEAHE
FIRACHA ALY - F A4 b 5 F] A A28 90
20p Ae3r > TR EL0Y 6P 4 BP0 3 XN E DR EK
EAEMAR (- ) R ARIGRE R ttﬁs"ﬁ%o ikt BR
T oORFFBLE D RNETFRERTTIEZ2% 27842 T -
AR RERL A ARG R R
[ER SN SR
glzlxr,—u - FHAE G T (- ) KA RELEFFD S
L R B E874 ~ 878 ~ 1049 ~ 1052 ~ 1055 ~ 1058 ~ 1087
P ELL B b ’“QPKTJI@EL'TT‘F#P‘P@P\ 2. % BT AREEITEELN
() A2 Rpll4#27 28p 423 &+ Fﬁﬁf&&é#fr",fsgﬁiﬂ
» F P AR A181,945~ 5 (2 )R Hep2 REw o |
A PFA L RER G (2 )R I RAICS R
()P EERAIVEL SR IFA Ay - F2FH P o
PP A2 PRI E RS 16,473,587~ (P dmiidoti 4 o7
) HEE = F B 263,286 0 APt PR A OB o Wik
REFRESMAEFF2ERT > W FA AP 22 E 110
P dodoe AR W AR T > TH e A )
o R PR AN Z AEEP Pk AR FrEd 5 H ik
E AT A o
A TAhrd 2 oo
= EY £ 114 = 9 g 12 p

;F]!’ [e]

1}1‘{
R
I
=
9
o



] 114 = 9 : 12

T F Rk
LR depr(1124) 2 2 (/) | Bas (D) | 28 §37(2)
pFs OO % OBO0%K 000 5 13,216 0.873 11,538
pF5 OO % OBOOK 0005 5L 12, 600 11.138 140, 339
#F5 OO % OB:OOH 0000+ 5% 12, 600 813. 003 10, 243, 838
p#5 OO % OB:OOH 0000+ 3 12, 600 76. 977 969, 910
p#5 OO % Or:OOH 00005 5 12, 600 91.909 1,158, 053
p 5 OO % OB:OOH 00005 3 12, 600 2.028 25, 553
% OO0 % OB OO 0000+ 5 15, 447 254. 05 3,924, 357
£ 16, 473, 587

b
i
m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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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訴字第268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上列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即原告星華鐘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遷移線路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8月8日本院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補繳上訴裁判費新臺幣（下同)263,286元，並具狀補正上訴理由。逾期未繳納上訴費用，即駁回其上訴。
　　理　由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規定：「向第二審或第三審法院上訴，依第77條之13及第77條之14規定，加徵裁判費10分之5。」同法第441條第1項第4款規定：「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下列各款事項，提出於原第一審法院為之：四、上訴理由。」同法第442條第2、3項規定：「上訴不合程式或有其他不合法之情形而可以補正者，原第一審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上訴狀未具上訴理由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民國113年12月30日修正發布、114年1月1日施行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3條第1項規定：「因財產權而起訴之事件，向第二審法院上訴，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在10萬元以下部分，裁判費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第1項原定額數，加徵10分之5；逾10萬元至1,000萬元部分，加徵10分之3。」
二、次按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2項規定：「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同法第77條之2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19條規定：「中華民國112年11月14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施行前已繫屬之事件，仍適用修正前之規定。」112年11月14日修正前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規定：「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
三、上訴人對於本院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因本件係於112年9月20日起訴，並於同年10月6日追加聲明，有民事調解聲請狀及民事陳報（一）狀上本院收狀章戳在卷可稽。是依上開規定，應適用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規定，即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者，不併算其價額。再依修正後標準計算裁判費。
四、查本院第一審判決係判處：「（一）被告應將坐落桃園市龜山區舊路坑二段874、878、1049、1052、1055、1058、1087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範圍內之高壓電線路拆除遷移；（二）被告應自114年2月28日起至將上開線路拆除遷移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81,945元；(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而上訴人上訴聲明為：(一)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五、是上訴人之上訴利益應為16,473,587元(明細詳如附表所示)，應徵第二審裁判費263,286元，未據上訴人繳納。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規定，限上訴人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如數向本院繳納，逾期未補繳上訴費用，即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提出之民事聲明上訴狀，未具上訴理由，併依法裁定命補正。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仕弘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張淑芬
附表
		編號

		土地坐落

		起訴時(112年)公告現值(元/㎡)

		跨越面積(㎡)

		土地價額(元)



		


		


		


		


		




		1

		桃園市○○區○路○○段000地號

		13,216

		0.873

		11,538



		2

		桃園市○○區○路○○段000地號

		12,600

		11.138

		140,339



		3

		桃園市○○區○路○○段0000地號

		12,600

		813.003

		10,243,838



		4

		桃園市○○區○路○○段0000地號

		12,600

		76.977

		969,910



		5

		桃園市○○區○路○○段0000地號

		12,600

		91.909

		1,158,053



		6

		桃園市○○區○路○○段0000地號

		12,600

		2.028

		25,553



		7

		桃園市○○區○路○○段0000地號

		15,447

		254.05

		3,924,357



		合計

		


		


		


		16,473,587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訴字第268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上列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即原告星華鐘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

遷移線路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8月8日本院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補繳上訴裁判費新臺幣（下同

)263,286元，並具狀補正上訴理由。逾期未繳納上訴費用，即駁

回其上訴。

　　理　由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規定：「向第二審或第三審法院上

    訴，依第77條之13及第77條之14規定，加徵裁判費10分之5

    。」同法第441條第1項第4款規定：「提起上訴，應以上訴

    狀表明下列各款事項，提出於原第一審法院為之：四、上訴

    理由。」同法第442條第2、3項規定：「上訴不合程式或有

    其他不合法之情形而可以補正者，原第一審法院應定期間命

    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上訴狀未具

    上訴理由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民國113年12月30日修

    正發布、114年1月1日施行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

    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3條第1項規定

    ：「因財產權而起訴之事件，向第二審法院上訴，其訴訟標

    的金額或價額在10萬元以下部分，裁判費依民事訴訟法第77

    條之16第1項原定額數，加徵10分之5；逾10萬元至1,000萬

    元部分，加徵10分之3。」

二、次按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2項規定：「訴訟標的之價

    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

    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

    。」同法第77條之2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以一訴主張

    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

    之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

    事訴訟法施行法第19條規定：「中華民國112年11月14日修

    正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施行前已繫屬之事件，仍適

    用修正前之規定。」112年11月14日修正前之民事訴訟法第7

    7條之2第2項規定：「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

    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

三、上訴人對於本院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因本件係於112年9月

    20日起訴，並於同年10月6日追加聲明，有民事調解聲請狀

    及民事陳報（一）狀上本院收狀章戳在卷可稽。是依上開規

    定，應適用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規定，即以一

    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者，不併算其價額。再依修正

    後標準計算裁判費。

四、查本院第一審判決係判處：「（一）被告應將坐落桃園市龜

    山區舊路坑二段874、878、1049、1052、1055、1058、1087

    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範圍內之高壓電線路拆除遷移；（

    二）被告應自114年2月28日起至將上開線路拆除遷移之日止

    ，按月給付原告181,945元；(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而

    上訴人上訴聲明為：(一)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五、是上訴人之上訴利益應為16,473,587元(明細詳如附表所示)

    ，應徵第二審裁判費263,286元，未據上訴人繳納。茲依民

    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規定，限上訴人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

    內如數向本院繳納，逾期未補繳上訴費用，即駁回其上訴。

    又上訴人提出之民事聲明上訴狀，未具上訴理由，併依法裁

    定命補正。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仕弘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張淑芬

附表

編號 土地坐落 起訴時(112年)公告現值(元/㎡) 跨越面積(㎡) 土地價額(元)      1 桃園市○○區○路○○段000地號 13,216 0.873 11,538 2 桃園市○○區○路○○段000地號 12,600 11.138 140,339 3 桃園市○○區○路○○段0000地號 12,600 813.003 10,243,838 4 桃園市○○區○路○○段0000地號 12,600 76.977 969,910 5 桃園市○○區○路○○段0000地號 12,600 91.909 1,158,053 6 桃園市○○區○路○○段0000地號 12,600 2.028 25,553 7 桃園市○○區○路○○段0000地號 15,447 254.05 3,924,357 合計    16,473,587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訴字第268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上列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即原告星華鐘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遷移線路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8月8日本院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補繳上訴裁判費新臺幣（下同)263,286元，並具狀補正上訴理由。逾期未繳納上訴費用，即駁回其上訴。
　　理　由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規定：「向第二審或第三審法院上訴，依第77條之13及第77條之14規定，加徵裁判費10分之5。」同法第441條第1項第4款規定：「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下列各款事項，提出於原第一審法院為之：四、上訴理由。」同法第442條第2、3項規定：「上訴不合程式或有其他不合法之情形而可以補正者，原第一審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上訴狀未具上訴理由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民國113年12月30日修正發布、114年1月1日施行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3條第1項規定：「因財產權而起訴之事件，向第二審法院上訴，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在10萬元以下部分，裁判費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第1項原定額數，加徵10分之5；逾10萬元至1,000萬元部分，加徵10分之3。」
二、次按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2項規定：「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同法第77條之2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19條規定：「中華民國112年11月14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施行前已繫屬之事件，仍適用修正前之規定。」112年11月14日修正前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規定：「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
三、上訴人對於本院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因本件係於112年9月20日起訴，並於同年10月6日追加聲明，有民事調解聲請狀及民事陳報（一）狀上本院收狀章戳在卷可稽。是依上開規定，應適用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規定，即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者，不併算其價額。再依修正後標準計算裁判費。
四、查本院第一審判決係判處：「（一）被告應將坐落桃園市龜山區舊路坑二段874、878、1049、1052、1055、1058、1087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範圍內之高壓電線路拆除遷移；（二）被告應自114年2月28日起至將上開線路拆除遷移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81,945元；(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而上訴人上訴聲明為：(一)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五、是上訴人之上訴利益應為16,473,587元(明細詳如附表所示)，應徵第二審裁判費263,286元，未據上訴人繳納。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規定，限上訴人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如數向本院繳納，逾期未補繳上訴費用，即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提出之民事聲明上訴狀，未具上訴理由，併依法裁定命補正。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仕弘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張淑芬
附表
		編號

		土地坐落

		起訴時(112年)公告現值(元/㎡)

		跨越面積(㎡)

		土地價額(元)



		


		


		


		


		




		1

		桃園市○○區○路○○段000地號

		13,216

		0.873

		11,538



		2

		桃園市○○區○路○○段000地號

		12,600

		11.138

		140,339



		3

		桃園市○○區○路○○段0000地號

		12,600

		813.003

		10,243,838



		4

		桃園市○○區○路○○段0000地號

		12,600

		76.977

		969,910



		5

		桃園市○○區○路○○段0000地號

		12,600

		91.909

		1,158,053



		6

		桃園市○○區○路○○段0000地號

		12,600

		2.028

		25,553



		7

		桃園市○○區○路○○段0000地號

		15,447

		254.05

		3,924,357



		合計

		


		


		


		16,473,587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訴字第268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上列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即原告星華鐘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遷移線路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8月8日本院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補繳上訴裁判費新臺幣（下同)263,286元，並具狀補正上訴理由。逾期未繳納上訴費用，即駁回其上訴。

　　理　由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規定：「向第二審或第三審法院上訴，依第77條之13及第77條之14規定，加徵裁判費10分之5。」同法第441條第1項第4款規定：「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下列各款事項，提出於原第一審法院為之：四、上訴理由。」同法第442條第2、3項規定：「上訴不合程式或有其他不合法之情形而可以補正者，原第一審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上訴狀未具上訴理由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民國113年12月30日修正發布、114年1月1日施行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3條第1項規定：「因財產權而起訴之事件，向第二審法院上訴，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在10萬元以下部分，裁判費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第1項原定額數，加徵10分之5；逾10萬元至1,000萬元部分，加徵10分之3。」

二、次按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2項規定：「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同法第77條之2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19條規定：「中華民國112年11月14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施行前已繫屬之事件，仍適用修正前之規定。」112年11月14日修正前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規定：「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

三、上訴人對於本院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因本件係於112年9月20日起訴，並於同年10月6日追加聲明，有民事調解聲請狀及民事陳報（一）狀上本院收狀章戳在卷可稽。是依上開規定，應適用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規定，即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者，不併算其價額。再依修正後標準計算裁判費。

四、查本院第一審判決係判處：「（一）被告應將坐落桃園市龜山區舊路坑二段874、878、1049、1052、1055、1058、1087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範圍內之高壓電線路拆除遷移；（二）被告應自114年2月28日起至將上開線路拆除遷移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81,945元；(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而上訴人上訴聲明為：(一)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五、是上訴人之上訴利益應為16,473,587元(明細詳如附表所示)，應徵第二審裁判費263,286元，未據上訴人繳納。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規定，限上訴人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如數向本院繳納，逾期未補繳上訴費用，即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提出之民事聲明上訴狀，未具上訴理由，併依法裁定命補正。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仕弘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張淑芬

附表

編號 土地坐落 起訴時(112年)公告現值(元/㎡) 跨越面積(㎡) 土地價額(元)      1 桃園市○○區○路○○段000地號 13,216 0.873 11,538 2 桃園市○○區○路○○段000地號 12,600 11.138 140,339 3 桃園市○○區○路○○段0000地號 12,600 813.003 10,243,838 4 桃園市○○區○路○○段0000地號 12,600 76.977 969,910 5 桃園市○○區○路○○段0000地號 12,600 91.909 1,158,053 6 桃園市○○區○路○○段0000地號 12,600 2.028 25,553 7 桃園市○○區○路○○段0000地號 15,447 254.05 3,924,357 合計    16,473,587 





